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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 

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： 

受贵院委托，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秉着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海城市西柳镇宗骏美馨庄园五期 1

号楼 1 单元 802 号住宅用房进行市场价值评估，现将估价结果函

告如下： 

一、 估价目的 

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 

二、估价对象 

估价对象位于海城市西柳镇宗骏美馨庄园五期 1号楼 1单元

802 号，房屋所有权人为王东，规划用途为住宅，销售的不动产

楼牌号为 1-1-802，建筑面积 68.49 平方米。 

三、价值时点 

本报告价值时点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 

四、价值类型 

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

五、估价方法 

本报告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测算 

六、估价结果 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，按照估价程序，遵循估价原则，

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，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

础上，经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10 月 29 日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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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结果为： 

估价对象评估单价为 3507 元/平方米，评估总价为 240194

元，大写人民币贰拾肆萬零壹佰玖拾肆元整。 

七、特别提示 

1.因财产拍卖（或者变卖）日期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评估

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变化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； 

2.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，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发

生明显变化的，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； 

3.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

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，违反该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，

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； 

4.评估结果不等于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，不应被

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的保证； 

5.本次估价结果中包含估价对象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

价格 

 

 

 

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

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：  

（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） 

二Ｏ二Ｏ年十一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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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声明 

我们郑重声明： 

    1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

和准确的，没有虚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    2.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

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 

    3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

或潜在的利益，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。 

4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GB/T50291-2015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GB/T50899-2013《房地产

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的规定开展估价工作，进行分析，形成意见

和结论，撰写本估价报告。 

5.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。 

6.本资产评估报告是根据人民法院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

和信息出具,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对评估结论

构成影响，依据同一标的资产的其他资料或者信息可能得出与本

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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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

一、一般假设： 

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进行工作时已对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

积、用途等资料进行了检查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，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的

权益没有争议，其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 

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进行工作时已对涉及房屋安全、环境

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

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

测的情况下假设估价对象符合国家有关技术、质量、验收规范，

符合国家有关安全使用标准。 

⒊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处于完全市场条件下评估其市场价

值，既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，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进行交

易，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，并了解交易对象、知晓市场行情，

交易双方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，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

附加出价。 

4.我们已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

进行了实地查勘（勘察人：刘宏洁、王禹默），并对勘察的客观

性、真实性、公正性承担责任，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勘察仅

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，对被遮盖、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，

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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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,经现

场查勘观察,估价对象房屋建筑面积与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、《销

售不动产统一发票（自开）》记载面积大体相当。 

6.本报告假设人民法院拍卖（或者变卖）财产之日的评估对

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与实地勘察完成之日的状况相同。 

二、未定事项假设 

截至价值时点止，本所未确认估价对象是否有应缴未缴、办

理产权手续时发生的税费及应缴水、电、暖、煤气、物业等费用，

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无欠费情况，如有应按照规定缴纳或从评

估价值中相应扣减。 

三、背离事实假设 

勘察日估价对象已在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,被铁东区

人民法院查封，有限制权利状况。本次估价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

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,故本次评估视为没有查封、未设立

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进行评估。 

四、不相一致假设 

无不相一致假设 

五、依据不足假设 

委估物未办理产权登记，本次估价依据委托方提供的《商品

房买卖合同》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（自开）》记载的面积及用途

为估价前提。 

六、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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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

提供参考依据，不得用于征收补偿、涉案纠纷等其他用途。 

⒉本估价报告仅为估价委托人及当事人所使用。未经本估价

机构同意，不得向委托方和估价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

提供，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。 

⒊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一年。若报

告使用期限内，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，估价

如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。 

4.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房地产

市场价值，未考虑快速变现等处分方式带来的影响。 

5.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，应在接到评估

报告五日内向案件承办法院提出书面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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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估价结果报告 

一、估价委托人：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

法人代表：钱雷 

住址：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 265 号 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：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吴崧巍 

住所：鞍山市铁东区烈士山街 2-2 号 

估价资格等级：国家二级 

资质证书编号：第 000010301 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3027196949982 

联系电话：0412-2221130 

E-mail：fdc-pg@163.com 

三、估价目的：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 

四、估价对象： 

1.估价对象财产范围界定估价对象包括估价对象地上建筑

物及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，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动产及依

附于估价对象的债权债务、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和权益。 

2.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

①名称：海城市西柳镇宗骏美馨庄园； 

②坐落：海城市西柳镇宗骏美馨庄园五期 1 号楼 1 单元 802

号； 

③规模：建筑面积 68.49 m
2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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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用途：住宅 

⑤权属状况：权利人王东 

⑥楼层：8/18 

⒊土地基本状况 

① 土地基本信息 

由于委托方提供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

票（自开）》未注明估价对象占用土地的基本情况，故土地的地

号、地类、使用权类型、面积、使用权终止日期等均不详。 

② 四至：东至铁映路、西至怡源路、北至中心街、南至站

前路 

③ 形状：近似矩形，较规则； 

④开发程度：宗地外土地开发程度为六通（通上水、通下水、

通电、通暖、通路、通讯）、宗地内土地开发程度为六通（通上

水、通下水、通电、通暖、通路、通讯）和土地平整； 

⑤剩余使用年限：不详 

⑥规划条件：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。 

⒋建筑物基本状况 

① 建筑结构：委估物为框架结构； 

②设施设备：有上水、下水、电、暖气、通讯、消防、电梯、

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设备； 

③装饰装修：估价对象外墙面防水涂料，进户门为防盗门。

室内平面布局为两室一厅一卫一厨，两个南卧室，南客厅，南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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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。客厅地面铺地砖，卧室内有壁柜，地面铺地板,墙面棚面大

白乳胶漆，地热供暖，厨房、卫生间墙面贴瓷砖，地面铺地砖，

厨房内有厨柜、烟机灶具，卫生间内有坐便、柜式洗手台等设施。 

④建成时间：建成于 2013 年； 

⑤新旧程度：根据国家有关房屋新旧程度判定标准，经估价

人员实地查勘，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约为 95%。 

五、价值时点：2020 年 10 月 29 日 

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选择与现场勘察相近的日期作为价

值时点能更好地把握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，本次评估以查勘现场

之日为价值时点。 

六、价值类型：房地产市场价值 

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，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

场价值。市场价值是指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，出于利己动机，

有较充裕的时间，在了解交易对象、知晓市场行情下自愿进行交

易最可能的价格。 

七、估价原则： 

（一）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 

要求估价机构有完全独立性，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与估价对

象及相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不受外部干扰因素影响，从实际

出发，公平合理地进行估价。 

（二）合法原则 

遵循合法原则要求在估价时必须确认估价对象具有合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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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、合法的用途、合法的处分方式。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、

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。所谓合法，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

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，其权益才能受法律保护，并体现其权益价

值。本次评估均按委估物规划建设用途评估，符合合法原则的要

求。 

（三）价值时点原则 

遵循价值时点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

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。本次评估以现场查勘时间为价值时点，

即 2020 年 10 月 29 日。 

（四）替代原则 

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

价值的经济学原理。遵循替代原则，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

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。本次评

估中采用比较法即根据替代原则的原理。 

（五）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

遵循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

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。委估房地产地处西柳镇中高档住宅聚

集区域，作为住宅使用，市场定位明确，符合法定用途，故保持

现有状况使用为最高最佳使用。 

八、估价依据：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 



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联系电话：0412-2221130      E-mail：fdc-pg@163.com 

13 

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 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； 

5.《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》； 

6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

定》； 

7.《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》 

 

8.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《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》； 

9.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/T50291-2015《房地产估价规

范》； 

10.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50899-2013）； 

11.产权依据、委托方提供资料; 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（自开）》 

12.《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》

【2020】鞍法鉴委字第 1281 号。 

13.本估价机构掌握的资料及估价人员现场勘测记录所得的

数据。 

九、估价方法： 

本报告采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。 

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

比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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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比较法适用的对象是数量较多、经常发

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，比如住宅、写字楼和商铺等。

估价对象位于鞍山市铁东区大石街，该区域内有较多与估价对象

类似的住宅用房，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，容易获得交易资料，因

此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。 

十、估价结果： 

经测算确定，在正常交易条件下海城市西柳镇宗骏美馨庄

园五期 1 号楼 1 单元 802 号住宅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10 月 29 日

的市场价值评估单价为 3507元/平方米，评估总价为 240194元，

大写人民币贰拾肆萬零壹佰玖拾肆元整。 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

吴崧巍 2119970024   

刘宏洁 2119980063   

 

十二、实地勘察期：2020 年 10 月 29 日 

十三、估价作业期：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

 

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

二 O 二 O 年十一月四日 

  



鞍山中恒信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联系电话：0412-2221130      E-mail：fdc-pg@163.com 

15 

 

估价对象位置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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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外观和内部状况照片 

 


